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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欧洲西色雷斯

土耳其人联合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  E/20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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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在经社理事会 2011 年度部长级审查主题“落实教育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

承诺”的框架内，所有成员国都应当保障、保护并促进土著以及（或者）少数民

族和族裔儿童以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欧洲西色雷斯土耳其人联合会特别重视欧

洲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特别是希腊北部西色雷斯土耳其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 

本联合会重申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

利宣言》第 4.3 条，即“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

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认为普及初等教育的目

标应当包括对属于少数群体儿童在居住国和（或）国籍国各级教育中学习其母语

的特别关注。 

普及初等教育应当尊重多元文化和多语制原则以及不歧视的一般原则。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禁止基于某些理由（包括语言）

的歧视。普及初等教育应当保护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以期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逐

步实现这项权利。然而，教育系统中的不歧视原则也不应忽视儿童的民族、宗教

或文化差异，各成员国应根据这些差异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 

全民教育应侧重于儿童（包括属于土著以及（或者）少数民族和族裔儿童）

的最大利益，针对少数群体儿童的教育系统应特别关注与其相关的立法政策和方

案。少数群体应有权利参与直接影响自己及子女的决策。这项权利意味着少数群

体应对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教育方案以及教育机构的管理发表意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继续展示领导力，确保所有会员国在预定日期都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欧洲西色雷斯土耳其人联合会强调，成功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非

政府组织和成员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建议 

我们建议做出更坚定的承诺，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并全

面实施人人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属于土著以及（或者）少数民族和族裔的儿童，

途径是： 

(a)  保证土著以及（或者）少数民族和族裔在各级教育中以母语接受教育的

权利； 

  ———————— 
*  本声明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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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保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弱势群体参与制订、执行和监测教育领域的立

法和政策。 

 

 


